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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後天氣逐漸轉涼，民眾用生薑製

作成薑母茶、或在爆炒、煲湯等料理過程

中加入薑絲提味，但有時買回來的生薑來

不及一次用完，放到發芽又捨不得丟棄，

用來料理又擔心會中毒，生薑發芽後到底還能不能吃呢？  

薑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莖為可食用部位，具有香味及辛辣味，依照採收的

時期不同，可分為芽薑、嫩薑、粉薑、老薑（即常稱之薑母）等。根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的說明，薑在發芽過程中，會消耗掉部分的營養物質，導致營養價值降

低，但其主要成分並沒有產生有毒物質，長出的芽薑皆可食用。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發芽後的生薑沒有毒，腐爛的薑卻可能會產生黃樟素，

目前黃樟素被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列為第 2B 類物質，目前雖無證據顯

示會對人類致癌，且對動物致癌性證據有限或不足，但仍不建議民眾使用。 

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

提醒，民眾盡量攝取新鮮的食材，一次不要

買太多，並注意食物的保存方式，才能吃得

安心。 

二、 健康染髮５撇步 

近來發生有民眾因接觸染髮劑過敏，導致頭皮灼傷長不出頭髮的消費糾紛報

導。染髮已經成了不分年齡層的時尚潮流，由於頭皮是毛囊分布最多的地方，若

染髮劑使用不當，可能導致頭皮出現紅斑、搔癢、水泡、皮膚潰爛或過敏性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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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等症狀，消費者在挑選及使用上要特別小心。 

食藥署徵詢專業皮膚科醫師表示，染髮頻率與風險成正

比，每次染髮最好間隔 3 個月以上較為安全。為了兼顧您

的美麗與健康，消費者不論是自己在家 DIY染髮，或是到

美髮院染髮。可以參考以下染髮 5撇步： 

1. 「染前選」應選購有含藥化粧品許可證字號及完整標

示的染髮產品。 

2. 「髮健康」檢查頭髮周圍皮膚及頭皮是否健康，有傷口時千萬不要染髮。 

3. 「要看明」一定要看清楚了解染髮產品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正確安全使

用染髮產品。 

4. 「安全染」不可以用洗髮搓揉方式進行染髮。 

5. 「全注意」留意染後皮膚狀況，每次染髮必須間隔 3個月以上。 

除此之外，染髮時要依使用方法調配染髮劑比例、染髮劑塗抹時不要太接近

頭皮、避免染髮劑流入眼睛、切勿將染髮劑使用於染眉毛、睫毛、鬍子等部位，

並進行皮膚過敏性測試，等到 48小時後無任何異常現象發生，再染髮比較安全。

至於冷燙頭髮後，也不要立即進行染髮，以減少頭皮負擔。建議消費者到美容院

染髮時，可主動要求提供染髮劑的完整資訊，以保障自身權益。 

有些消費者把天然與健康劃上等號，以為植物性染髮劑似乎比較安全。其實

坊間常見的植物性染髮，主要是添加指甲花粉（Henna），讓頭髮表面產生暫時

性橘紅髮色，無法染出烏黑光澤的髮絲，還可能讓頭髮乾澀失去光澤，並非一般

人染髮後所期待的模樣，該類產品僅能做為髮表著色用途，且不得宣稱染髮。  

食藥署發現，有些標榜植物性染髮的產品，為使色彩多樣化並強化染髮效

果，擅自添加化學性染髮成分，且未領有衛生福利部所核發之許可證。 

為確保使用安全及消費權益，民眾選購

產品時，務必檢視產品標示，尤其是顏色鮮

豔或染色持久的產品，需特別留意是否含有化學性染髮劑成分，如果有的話，產

品包裝應標示有含藥化粧品許可證字號，以及完整的使用注意事項，再選購使用

較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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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市售藥品分三級 

冬季日夜溫差大，又正逢流行性感冒流行的季節，此時節許多民眾容易因天

氣變化而感冒。食藥署提醒，民眾若有感冒症狀，要自行前往藥局購買藥品時，

購買前應詢問專業藥師有關藥品使用的注意事項，並切記藥品分三級，包括處

方、指示及成藥，維護自身用藥安全。 

處方藥須由醫師及藥事人員層層把關，先由醫師

診斷、評估病情，並衡量用藥的效益及風險，確認其

注意事項及是否有不適合使用該藥物的禁忌後開立

處方，再經過藥師確認處方後調劑提供病患使用，例

如克流感。指示藥藥性較為溫和，安全性比處方藥

高，應在醫師、藥師或藥劑生指示下，至合法藥局選

擇使用，例如：部分胃藥、暈車暈船藥、綜合感冒藥。

成藥藥理作用緩和，使用簡便，安全性較處方藥及指

示藥高，民眾可自行購買使用，例如：綠油精、萬金

油。民眾使用指示藥及成藥前應詳閱使用說明書，並確實依照其說明使用藥品。

如依說明書使用一段期間後未獲緩解，則須諮詢醫藥專業人員，評估是否須進一

步就醫。 

食藥署提醒，使用藥品前應看外盒說明

或說明書（仿單），了解藥品名稱、成分、

用途（適應症）、用法用量、注意事項、副

作用或警語、保存方法等。若民眾吃了感冒藥後有疑似過敏、紅疹、呼吸困難等

不適症狀，或自行服藥超過 3天症狀仍未改善，應立即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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